浙江省发展党员公示制试行办法
为认真贯彻“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改善结构，慎重发展”的方针，按照“三个代表”的要求，切实保证新党员的质量，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提高党的战斗力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精神，制定本试行办法。

一、公示对象

经党支部委员会讨论，拟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发展对
象。

二、公示内容

公示对象的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民族、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、工作单位、现任职务、职称等情况；公示对象的申请入党时间、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；公示的期限、要求及联系电话等。
三、公示时间

发展对象的公示在上级党组织同意发给《入党志愿书》之后进行。公示期限一般为7天。

    四、公示形式和范围

    公示彩用张榜公布等形式进行。公示范围一般为公示对象工作学习的基层单位或居住地。行政村的公示对象在行政村范围内公示；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中、小学校的公示对象在本人工作（学习）单位进行公示；高等院校的公示对象可在院（系）范围内进行公示；社区的公示对象在本人的居住地进行公示。特殊情况可以扩大公示范围。公示工作主要由负责审批新党员的上级党组织负责。

5、 对反映情况的要求

在公示期限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采用电话、信函或直接来访的形式，向负责公示的党组织反映公示对象在政治立场、理想品德、入党动机、工作表现、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、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情况，同时也可反映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坚持党员标准、遵循发展党员工作程序等方面的情况。反映问题要求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。

六、对反映情况的处理

负责公示的党组织应认真对待群众反映的情况，负责地进行调查核实，及时将公示结果向党的支部委员会通报。公示没有问题的，及时指导基层党组织召开支部大会讨论研究，履行入党手续。

对基层党组织不坚持党员标准，不按规定程序发展的党
员，上级党组织要予以纠正，对有关责任者进行批评教育，违反党纪的应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2年8月22日

附件：1、关于拟吸收×××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公示
      2、发展对象公示情况登记表

附件1：

关于拟吸收     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公示

    根据本人申请、组织培养、经_________党支部委员会研究，拟吸收_________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，现将其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在公示期限内，欢迎广大党内、外群众通过信函、电话或直接反映问题。以个人名义信函反映问题提倡署真名实姓。公示时间自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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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入党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           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：

发展对象公示情况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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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中共      委员会（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